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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浸信會結婚申請流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婚禮預定日期： 年 月 日 

 

 

男方姓名：                                               出生年月日 ：                                         

（1）電話：(手機) 受洗日期：                                        

（2）目前所屬牧區：  小組長：   

�我是會友 （若非本堂會友，請附所屬教會牧師的許可函） 

 

女方姓名：  出生年月日：                                       

（1）電話：(手機) 受洗日期：   

（2）目前所屬牧區：  小組長：   

�我是會友（若非本堂會友，請附所屬教會牧師的許可函） 

註：兩位中至少一位是基督徒且為本會會友，另一位也不排斥基督信仰者 (※ 請續填背面) 

7. 區牧婚禮前約談

6. 婚禮籌備開始

5. 主任牧師約談

4. 結婚場地申請（家庭部）

3. 婚前輔導課程（家庭部）

2. 區牧約談

1. 小組長約談  

 

 

 

 
新人照片張貼處	

（生活合照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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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談順序，請按步完成 
1. �小組長約談，領取結婚申請流程表（計劃結婚前十二個月） 

 
 

小組長簽名： 日期：    
 
 

2.  �區牧約談  

�區牧聯繫家庭部安排婚前輔導（計劃結婚前九～十二個月） 
 
意見：   

 

區牧簽名： 日期：            
 
 

3. �完成婚前輔導課程，協助提出婚禮場地申請（計畫結婚前三個月） 
 
意見：   

 

婚前輔導老師簽名：    日期：           
 
 

4. �主任牧師約談： 
 

意見：                                                                                                                                                 
 

主任牧師簽名： 日期：   
 
 

5. �本表送交 家庭部歸檔。完成上述流程，確認婚禮舉行日期，核准後方能使用場地 

確認婚禮日期：                                          
 

收件人： 日期：               
 

《若有任何問題，請向區牧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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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浸信會婚禮籌備與場地申請需知 
前言 

家庭是神賜給人最大的喜樂之一。新竹浸信會是一個十分看重家庭的教會，樂意為家庭祝

福是我們核心的價值觀。     

為了協助每一對新人，也是為了全教會的益處，並且能達成建立合神心意、幸福美滿的基

督化家庭之目標，我們擬定以下的婚禮籌備與場地申請需知，因為，教會傳道人的職責不僅是

主持一場婚禮，更重要的是要協助每一對新人建立基督化家庭。我們盼望所有弟兄姊妹能用蒙

福的眼光來看這些規定，並與所有教會同工一起配合，遵守以下的行政規則。 

 

（一）申請資格： 

1. 男女任一方為本會已受洗正式會友，並雙方已完成本會婚前輔導課程，經婚輔老師認可
者。 

2. 男女雙方在教會需委身參加小組半年以上，小組出席率大於50%（即每個月需出席兩次

以上）。 

3. 新人不得先公證結婚之後，再向本會申請舉辦婚禮。如果已辦理公證，他們必須向區牧
提出合理的解釋供他考量。這種特別案件會在教牧同工會議中提出來，由牧者同工共同

決議。原則上，本會不接受已公證結婚或另行完婚的新人申請教會婚禮。 

（二）申請時間： 

1. 於教會進行婚前輔導課程三次後，經婚輔老師認可，可事先向本會家庭部提出場地申請。 

2. 提出婚禮場地申請，至少要在完成婚輔課程，以及計劃婚禮日期前三個月以上。 

（三）婚禮籌備需知： 

1. 新人應事先與區牧和主任牧師協調在教會舉辦婚禮的日期。 

2. 新人婚禮的主禮證婚牧師將由本會指定。 

3. 婚禮禮服，不得過度的暴露，以聖潔端莊為宜，若過度暴露教會得提出糾正。 

4. 婚禮服事人員原則上由當事人邀請所屬牧區、小組或親友支援，以簡單隆重為目標。 

5. 場佈及彩排時間為婚禮前一天下午 14 時至 21 時。  

6. 場地使用完畢須將帶來之物品攜回，並確實完成場地的清潔與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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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籌備與場地申請問題解答 
 
一、為什麼婚期要在完成婚前輔導課程後至少 3個月之前才確認呢？ 

答：過去我們發現許多上婚前輔導的弟兄姊妹因忙於婚禮而於上課分心，婚前輔導流於一種對

新人很機械式「要求」的課程。我們希望有（最好三個月以上）足夠時間，讓新人一起來解決

他們與區牧或婚姻輔導約談時所出現的問題。 

以下是可能有的問題： 

a. 一方或雙方父母不同意他們結婚  

b. 一方或雙方在情感上缺乏與雙方調適的能力  

c. 一方或雙方不願在屬靈方面有所追求  

d. 未如期完成婚前輔導課或課程作業 

二、若新人有某些外來的因素，希望比預定的時間還來得早結婚，怎麼辦？ 

答：新人必須與區牧約時間，請求其特准婚期提前。不過在處理這類案例時發現，許多新人認

為是外來因素都不是很重大的原因，只要二人同心充分預備婚姻大都可以消除這些因素。 

三、如果新人的資格和計劃與本會要求不符，是否可以要求外堂牧師主持婚禮？ 

答：不行。事實上，一個牧師若沒有得到與新人有關牧師的許可，就為其他堂會的會友主持婚

禮是少有的。並且這樣做是不符合倫理，會阻撓教會為新人所做的事，若這類事情發生了，本

會的政策是教會領袖或人員在婚禮或招待上不擔任任何角色，只是前往參加，我們會很遺憾新

人未能獲得教會整體的祝福。 

四、有些會友可能抱怨本會的要求太麻煩，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嚴的規矩？ 

答： 

a. 婚禮與婚姻最大的不同在於：婚禮只持續大約1.5小時，而婚姻要持續一世之久，大部份的新

人費時盡力預備他們的婚禮，但鮮少人花時間在經營好的婚姻。 

 b. 本會的責任並不在於舉行婚禮用，此一部份法院或飯店即可辦理。我們的責任乃在於幫助新

人建立基督化家庭。教會的祝福是帶給那些明白聖經對婚約的教導，並且在此重大的決定上尋

求神心意的新人。  

 c. 牧師要帶給新人祝福是透過與新人一起預備婚姻的途徑，教會對婚禮的要求顯示出牧者為羊

群擺上的高度責任感。教會與新人的關係並不在婚禮完成後就劃上句點。事實上，只要新人繼

續待在教會聚會，教會就會繼續幫助他們的婚姻生活。 


